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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2025〕232号                     签发人：张社朋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第45号提案的答复

卢辉、郭旭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国家级传统村落卢氏县凤凰村亟待保护性开发”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卢氏县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开展情况

近年来，遵循“行业部门指导、乡镇具体实施、村民积极参与、社会各方力量共建”的模式，卢氏县先后申报获批46个传统村落（其中入选河南省传统村落名录45个，入选中国传统村落13个）。对进入名录的传统村落，住建部门积极督促属地乡镇政府履行编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职责。目前，卢氏县传统村落已完成规划编制25个村。同时，通过市、县住建部门积极争取，卢氏县先后获得上级专项补助资金3267.5万元（其中获得2024年省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县补助资金1687.5万元），对朱阳关镇杜店村、官道口镇江槽村等7个传统村落内核心区的传统建筑进行了修缮保护；目前正在利用2024年省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县补助资金1687.5万元对官道口镇新坪村等9个村核心区的传统建筑进行保护修缮。

二、积极争取资金，破解凤凰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难题

针对两位委员提出的“卢氏县凤凰村亟待保护性开发的建议”，我们正在采取多项措施，积极争取资金，积极推进凤凰村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工作。一是正在积极申报传统村落国家级示范县补助资金，该项目申报成功后，可申请将凤凰村及时纳入保护项目实施范围。目前，已完成申报传统村落国家级示范县的资料收集工作，待国家申报通知后持续跟进，全力以赴做好资金的争取对接工作。二是积极申报省农发行“传统村落保护+产业”融资项目，根据省农发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下发的《关于用好政策性金融支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通知》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实际，目前正在包装申报“传统村落+产业”贷款资金项目。将包括凤凰村等具备条件的传统村落时纳入保护项目实施范围，积极推进该村保护性开发。

三、压实责任，共同保护传统村落

根据《卢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卢氏县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乡镇政府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实施主体，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积极与县住建局沟通协调，督促乡、镇政府通过动员传统建筑产权人保护性修缮、募集社会资金资助、政府补贴等方式多渠道争取资金开展濒临损毁的传统建筑积极开展抢修，最大限度的做好传统建筑的保护工作。

感谢您们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2025年6月12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982683

联系人：秦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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